
智行理财网
高邑县虚拟货币受害者被抓

案情简介

2017年10月以来，王某利用其在某餐饮公司担任收银员、知晓老板罗某微信密码
的便利，用自己的手机私自登录罗某的微信账号，用罗某的微信账号扫自己的微信
二维码收付款，将罗某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中的钱转至自己的微信账户。

为防止被对方发现，王某利用微信付款200元以下不需验证的规则，每次转账200
元。截至案发时，王某一共从罗某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中转账6.6万元，所得钱款
均被其挥霍用于网络游戏。

意见分歧

本案中，因为犯罪嫌疑人转移的并非是“微信钱包余额”里的钱，而是微信钱包绑
定的银行卡内的资金，因此，围绕案件定性问题，办案人员有3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嫌疑人冒用被害人微信登录密码及支付密码，通过互联网、通讯
终端进行支付操作，使支付机构银行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将资金转让自己的微信账
户并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嫌疑人利用其担任收银员的职务便利，掌握并登录被害人的微信
账号，非法侵吞对方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内资金，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嫌疑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窃取被害人微信钱包绑定
的银行卡内资金，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定性为盗窃罪。

法理分析

对登录他人微信将绑定的银行卡内资金转为己有的行为如何进行定性？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信息及支付密码是否属于信用卡信息资料。

如果本案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此行为就属于信用卡诈骗罪4种客观行为方式
之一的“冒用他人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即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
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本案的行为
之所以能够完成，就在于嫌疑人知晓被害人的微信钱包绑定了银行卡，并获取了被
害人微信账号、登录密码以及支付密码，进而得以完成支付。因此，微信钱包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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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卡信息及支付密码是否属于信用卡信息资料，就成为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信用
卡诈骗罪的关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11月发布的银行卡磁条信息格式和使用规范规定，信用
卡信息资料主要包括主账号、发卡机关标识号码、个人账号标识、校验位、个人标
识代码（持卡人个人密码）等内容。在微信钱包中绑定银行卡，需要微信主人输入
银行卡号，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预留手机号等信息并签署《用户服务协议
》，经手机验证后，设置微信钱包支付密码后才能完成绑定。一旦绑定成功，再次
打开微信需要支付时，微信钱包中只能显示银行名称、银行卡类型及银行卡号后4
位数字，其他信息均被隐藏。

本案中，嫌疑人王某在使用被害人罗某的微信钱包进行支付时，所获取的信息非常
有限，并非完整的信用卡信息资料，且微信钱包支付密码也可能不同于银行卡密码
。因此，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信息及支付密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信息资
料。

第二，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
的解释》，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
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
。

微信所属的腾讯公司作为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与相应银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
银行交易系统的接口和通道，实现收付款人之间的货币转移和网上支付结算。因此
，腾讯公司并非金融机构，其提供的支付平台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

在无磁交易中，银行交易系统是通过对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识别来确定持卡人身份，
进而完成信用卡交易的。而在微信快捷支付中，银行是通过腾讯公司的支付指令来
进行支付的。本案中，嫌疑人王某与发卡银行并未发生直接的联系，其行为并未侵
害信用卡管理制度和秩序。因此，王某的行为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行为人持有或接触对象物是否属于“合法占有”。

盗窃罪是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将他人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或第三人的控制之下而非
法占有；职务侵占罪的行为结构则是“合法占有+非法侵占”。从两者的区别来看
，关键在于行为人持有或接触对象物之际是否属于合法占有的状态。如果肯定，那
么构成职务侵占罪，反之构成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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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嫌疑人王某登录被害人罗某的微信账号，用罗某的微信账号扫自己的微信
二维码收付款，将被害人微信钱包绑定的银行卡内的钱转至自己的微信钱包。同时
，为防止被害人发现，王某利用微信付款200元以下不需验证的规则，每次转账20
0元。此行为违背了被害人罗某的意志，以秘密窃取的方式转移财物占为己有，其
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王某应当以涉嫌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检察机关已以王某涉嫌
盗窃罪对其批准逮捕。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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